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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现状

医疗风险乃医疗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

伴随效应，为避免医患双方经济利益的正面对抗，

我国各地积极推行医疗风险责任分担机制，加快建

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社会主体间分散医疗风

险。由于各地强制性标准不同，医疗机构投保率

低，而保险公司因该产品成本高、利润小、风险大，

对进入该行业持观望态度［1］。这些规范虽提出对医

疗责任保险助力分散医疗风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的期许，但具体行政规范仅做出原则性规定，基本

制度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目前我国医疗责任保

险制度主要问题如下。

（一）缺乏统一立法

目前我国各省市积极开展医疗风险分担试点

工作，但各地区法律规范差异较大且缺乏连贯性，

地方法律规范效力层次较低，使其未能对医疗责任

保险的投保承保产生较强的规范效力。我国《保险

法》第65、66条对责任保险的规定过于抽象，忽视了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性的操作设计，且未规定第三人

向保险人直接请求赔偿的权利，这种做法是否充分

保护生命健康遭受医疗行为侵害的患者有待商

榷。《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7条仅倡导性

呼吁医疗机构参加责任保险，但保险理赔程序性规

范的缺失也使其在医疗领域风险管理体系中的效

率降低，对于哪些保险公司可以经营医疗责任保险

产品、承保范围、理赔程序及标准缺乏统一法律规

范。自愿与强制投保模式并存使得医疗机构投保

积极性不高，医疗责任保险难以发挥大数据法则应

有作用［2］。且医疗责任保险必须与民法典、民事诉

讼法等其他部门法相衔接才能更好地实现损失填

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功能。然而目前我国尚未

形成完善的立法体系，医疗责任保险立法缺位［3］。

（二）医疗机构抗风险意识不强

当前医疗人工智能因其对数据信息处理的精

准性、自主行为的控制力高于人类，使其诊断治疗

的精准度和效率甚至超过专业医务人员，并广泛应

用于疾病筛查、影像诊断、药物研发、诊疗咨询、医

院管理等领域。医学模式也逐渐朝着“智慧医疗”

方向发展，而医疗人工智能引发的侵权问题时有发

生。若医疗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算法或设计缺陷导致

损害结果，患者依照《民法典》第1223条向作为医疗

服务提供者的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若拒绝

承担责任则需依照《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7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时代尊医重卫社会风气的价值引领及其培育机制研究”（19BKS169）
收稿日期：2021-03-03
作者简介：朱姝尧，（1997—），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医事法、民商法；杨芳（1971—），女，安徽宿州人，博

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卫生法学，通信作者，yangfang9966@126.com。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优化研究

朱姝尧 1，杨 芳 2

1.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 .安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2

摘 要：为解决医患矛盾、分散医疗机构赔偿风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

的基础上，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该制度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因医疗责任保险推行时间较

短，且缺乏相应法律规范及配套政策激励，发展现状不尽人意。在智慧医疗时代，我国应当完善

相关立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其有效实施，推动保险公司介入医患纠纷调解，构建多层次医疗风

险分担机制，从根本上克服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发展不足、产品设计缺乏科学性等问题，促进我国

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智慧医疗；医患关系；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1）04-321-006
doi：10.7655/NYDXBSS20210403

医学人文





·· 321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05期
2021年8月

第 3款对其不存在缺陷举证。然而，当前并无医疗

人工智能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且医疗人工

智能存在“技术黑箱”，将设计制造者尚且难以证明

的缺陷苛责于健康卫生领域的医疗机构，无疑加重

其使用高新技术产品的负担。医疗机构赔偿后虽

可向生产者追偿，但追偿成本将阻碍其使用医疗人

工智能。同时将致力于服务社会公众卫生健康的医

疗机构陷入医疗人工智能缺陷产品纠纷，不利于医疗

机构专注于医疗领域的技术发展，导致实践中医疗机

构成为该类侵权案件中最为不利的当事人［4］。而购

买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数量较少，大多数地方

并未强制要求医疗机构参保，多数民办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尚未加入其中。责任保险本身并不

具有调解医患双方的功能，同时医疗机构为顾及声

誉、行政处分等影响，医疗事故发生后常选择成本

较低的调解等方式解决。医疗机构认为过高的保

险费并未降低赔偿风险，且保险公司未有效介入纠

纷处理之中。患方误认为医疗机构为规避责任购

买保险，进而提出更高的赔偿要求，导致保费进一

步提高。保险公司多采取限额赔偿方式，超出数额

仍需医疗机构承担，实际上购买该责任保险的医疗

机构每年缴纳的保费与其医疗事故赔偿数额相当，

大型医疗机构不愿购买该责任保险，医疗机构投保

积极性不高。

（三）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发展不足，缺乏相应人

才和运营经验

医疗责任保险为缓解医患纠纷，减轻医疗机构

赔偿负担，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而创设，在我国发展

已有三十年历史，至今仍未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

从种程度上来说，医疗责任保险更像是制度变迁的

产物，政策推行是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主要动

力。保险公司依据政府政策的推行创设医疗责任

保险，经营主体也多通过政府招标途径获得经营资

质，价格等灵活的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在医疗责任保

险领域施展空间，进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未形成有

效的市场竞争。同时，政府干预的同时却未实施有

效政策激励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且缺乏配套的医

疗风险分担机制相互支持，保险公司难以获得承保

所需的数据资料，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承保、购买

责任险更像是完成规定的“任务”。对于被保险人

究竟为医疗机构还是具体医务人员也未形成统一

规范，且购买方式上缺乏强制性，当保险人对该产

品缺乏开发积极性而投保人对该责任险有所顾虑

时，政府缺乏统一政策规范，使得责任保险难以实

现期盼成效。各保险公司承保范围缺乏统一性，机

械地将医疗事故作为承保范围，而忽视其他医疗过

失行为。

在无市场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开发新

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占据市场份额的动力不足［2］。

政府对政策缺乏宣传导致患者对该责任保险不知

情、不信任，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相互推诿反而激

化医患矛盾。保险公司作为理赔方并未在事故发

生之时介入矛盾处理，医疗纠纷的解决仍需医患双方

正面对峙，保险公司仅在双方达成赔偿共识后向患者

支付赔偿金，医疗风险的分散作用十分有限［5］。保险

产品单一，并未根据不同科室、不同事故特点制定

相应保险费率，也未根据事故原因、过错程度设置

不同理赔标准。我国也并未形成统一的医疗责任

保险推行政策，全国各地保险承保规则不同，银保

监会难以监管，医疗责任保险市场较为混乱，不利

于长远发展。参保医疗机构较少导致保险资金池

不足，难以发挥保险大数据法则作用。保险公司为调

查事故所付出的人力财力及赔付金额远高于投保人

缴纳的保费，甚至有地方医疗责任保险完全处于亏损

状态，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承保积极性不强［6］。医疗

责任保险中保险费率的计算、风险收益比例评估、

理赔计算方式等开发设计，需要保险学、法学、医

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参与其中，而目前保险公司缺乏相应人力资源，致

使当前医疗责任保险的可靠性、科学性不足。

（四）基础信息机制缺失导致保险产品设计缺

乏科学性

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信息的掌握主要通过长

期合作了解，缺乏医疗机构业务水平、从业人员素

质条件、各科室发生医疗事故频率等基础信息资源

作为支撑，且医疗机构不愿将有关医疗事故发生情

形对外公开。保险人通常以被保险人过去医疗事

故发生状况决定当年的保险费率，这要求被保险人

将影响保险费率的相关信息与保险公司建立共享

机制。而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医疗事故汇报制度，

并未将医疗事故成因、处理办法等问题在医疗系统

内公开，未能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相互借鉴经

验，规避风险的同时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然而，我

国医疗责任保险在借鉴域外有关经验后，以行政为

主导开始实施，且医疗机构基于声誉、行政评级等

因素，不愿将与医疗事故有关的信息公开。保险公

司由于缺乏本土相关基础数据资料的支持，所销售

的保险产品甚至没有科学市场分析支撑。在医疗

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常依照被保险人的类别、资

质等级、床位数、执业人员数量、硬件设施情况作为

保险费率的确定依据，而忽视了商业保险所应当遵

从的“历史经验费率”法则。保险公司难以根据不

同科室、不同事故特征设计不同的承保规则，缺乏

基础数据支持使得医疗责任保险难以满足市场的

真实需求，从而在风险评估、保险费率确定上缺乏

科学性，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增加且医疗机构因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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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产品难以满足需求而参保积极性降低［7］。

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域外经验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西方发达

国家大多已建立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如以美

国为代表的商业医疗强制责任保险模式和以英国

为代表的医疗风险基金分担模式等，我国医疗责任

保险发展时间较短，学习先进经验对我国医疗责任

保险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医疗责任保险源流

医疗责任保险起源于19世纪法国，雏形可追溯

至1415年，英国伦敦医学界为规范医师责任和医德

而创设的医疗责任契约［8］。20世纪 60年代随着医

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当大型医疗器械的普及使

用让人们惊叹医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不得不

承担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如医疗事故频发、医患

间矛盾激化。治疗行为因其实验性以及个体差异

化等因素使其本身具有高风险性、治疗效果不确定

等特点。医疗科技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极高专业

风险的同时，医疗体制改革、医患关系、经济体制变

革等社会风险也不断加强。医疗风险可出现在疾

病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各个阶段，对患者而言

该风险具有发生的随机性，且风险种类复杂，甚至

危及公民生命健康，每个患者因经济水平、个体差

异等所反映出的危害结果也不尽相同［1］。当患者花

费大量金钱而治疗行为未达预期效果或出现其他

不良反应时，患者家庭因此背负沉重经济负担，极

易激化医患矛盾。原本由患者和医疗机构承担的

医疗风险，转变为全社会基于对医疗技术发展的期

待而共同承担的社会风险，医疗领域可效仿同样高

风险的交通行业建立责任保险制度，由第三方机构

介入事故处理之中，及时解决赔偿问题的同时，在

当事人间积极调解，避免医患双方正面对抗，维护

正常医疗秩序，创新医疗纠纷解决路径。通过医疗

责任保险使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解决，缓和医患

间对立局面，同时确保患者及时获得足额赔偿［9］。

各国为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推行医疗责任

保险，针对发生频率低、损失较大的风险通过市场

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商业保险风险管理、精算理赔、

资金运营等专业优势［2］，以此分散医疗机构在医疗

事故中的赔偿风险，避免医疗机构进行过度医疗，

及时赔偿患者，避免因无法及时获得赔付而让患者

遭受二次伤害。同时，医疗机构为避免保险费提

高，与保险公司在风险运营管理方面相互沟通交

流，更加注重医疗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规

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执业行为，有效配置医疗

资源［10］。医疗责任保险使得社会共同参与健康卫

生事业管理，形成多方位治理新局面，对稳定社会

秩序起到重要积极作用［11］。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域外经验及启示

美国作为较早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的国家，该国

医疗服务主要由私立医院和家庭医生提供，公立性

医疗机构仅占27%，法律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购买责任保险作为行业准入门槛之一，在法律强制

的基础上建立由医疗机构和从业医师共同承担保

费的风险管理机制。保险公司全程参与疾病的诊

断治疗，发生医疗纠纷后，由医疗评审与监督委员

会对医患双方进行调解，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

最终判决赔偿费用，在理赔限额内由保险公司全额

赔付，同时保护患者和被保险人的权益，对缓和医

患矛盾起到重要作用［12］。英国已建立全民免费医

疗保险体系，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医疗责任保险作为

该体系中的重要项目之一，由医师保护协会、维权

联合会和国民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组成社会福利

性质的责任保险组织，投保费用较低，提高社会保

障性，削弱了商业保险带来的弊端［13］。日本分别建

立了针对医疗机构和职业医师的两类责任保险，以

医师职业协会建立的责任保险为基础，该保险由医

疗责任审查委员会在发生医疗纠纷后作为中立第

三方对是否构成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作出决定，保

险公司以责任委员会的处理意见作为赔偿依据，避

免医患双方正面对峙［14］。

综合各国实践经验来看，责任保险以专业的风

险管理经验推动各国医疗行业的发展，政府加大财

政扶持力度，积极提供专业化的理赔服务，并相继

建立了以医疗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体、多元化的医疗

责任分担体系，针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不同的风

险分担需求，建立相应风险分担机制［15］。医疗责任

保险不应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机制，成为保险公司纯

粹的商业行为，这一制度设计不仅要保障患者发生

医疗事故后及时获得赔偿，分散医疗机构经营风

险，还应当充分考量该制度在社会救济中的重要作

用，强调其公益性［8］。同时还需重视行业协会的作

用，一方面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业培训和

监督管理，另一方面与保险公司展开合作，利用保

险公司专业风险管理经验的同时，依托行业协会作

为技术指导［16］，以保障公民健康利益、发展公共医

疗卫生事业的总体观为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进行完

善的制度设计。

三、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优化路径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最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在 1989年广西邑宁县支公司提出，历经三十多年。

实践证明，以过错为原则的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应有

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予以保障，随后，2018年

国务院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7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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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医疗风险的分担机制，鼓励医疗机构参与医疗

责任保险［17］。2020年 6月 1日实施的《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总结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经

验，就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方面的战略部署作出了顶层、制度性的基本安

排。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实现离不开相应风险管

理体系的支撑，为发展健康医疗卫生保障事业，国

家必须完善符合国情的医疗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探

索现代化健康医疗卫生管理制度。医疗责任保险

作为我国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中的重要举措，通过第

三方介入医疗事故处理，充分发挥市场在健康医疗

卫生事业中的调节作用。保险公司通过风险评估、

理赔精算等专业服务分担医疗机构风险，减轻医疗

机构在医疗事故中赔偿责任的同时，促进医疗改革

政策的推行［2］。虽然实践中出现保险费高、投保率

低、缺乏相应法律规范等问题，但并不能否认医疗

责任保险制度本身在分担医疗机构经营风险、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只有不断完善符合

我国国情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并加以贯彻落实，

才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预期功能，推动医疗卫生健

康事业的发展。

（一）完善相关立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其有效

实施

为保障医疗责任保险高效、便捷、合理地解决

医患纠纷，促进医疗责任保险行业良性、健康发

展，保持其正当性、可行性、权威性，我国应当在借

鉴域外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参照“交强险”的成

功经验，通过立法主导构建完备的医疗责任保险

制度［18］。科学规范医疗责任保险参保主体、经营主

体、投保条件、承保范围、理赔程序是保障该责任保

险充分发挥其降低医疗机构风险、保障患者权益、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8］。立法首

先应当明确被保险人主体，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种

争议，有学者认为医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为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如美国；其他学者认为该保

险的被保险人仅为医疗机构。从《医疗纠纷预防和

处理条例》第 7条来看，我国立法采用第二种模式，

医务人员作为医疗机构的雇员，必须在注册的执业

地点职业，并非对外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由医务

人员个人购买责任保险将会带来巨大经济负担，降

低投保积极性，医疗机构参与责任保险符合我国国

情。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科学

的侵权责任法体系是保障医疗责任保险健康发展

重要的法治基础，明确医患间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和责任承担方式，完善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程序。保

险公司应当以医疗机构风险管理需求为服务导向，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积极介入纠纷调查，确保患方在

事故调查中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保险公司应当

将拒赔原因向患者和被保险人做出清晰明确的说

明。

政府要有责任意识［19］。医疗责任保险有效运行

离不开法治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

推动制度的落实。医疗责任保险发展之初，应当重

视行政手段的重要作用，通过行政手段落实相关政

策，推动医疗责任保险事业的发展。为保障医疗行

业救死扶伤之本不变，医疗风险应由全社会共同承

担，医疗责任保险设立初衷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若

缺乏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将使得投保人和保险人对

此缺乏积极性。强制购买能够让患者了解相关政

策，打消医方推卸责任的顾虑，医疗机构以此建立

保险资金池，分散医疗机构风险，督促保险公司开

发产品，确保患者发生医疗损害后及时获得救济，

从根源解决医患纠纷。政府应当投入资金和人力

资源，提供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和技术支持鼓励该领

域发展，提升整体社会医疗风险管理水平。行政手

段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的同时，应当保障保险公司在

价格和服务上展开充分竞争，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促

使保险公司不断完善产品服务、精算成本定价、积

极拓展新险种，促使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同时，推

动整体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完善创新。

（二）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

医疗责任保险与其他财产险一样，其直接目的

在于填补被保险人依法赔偿的损失，责任保险的出

现转移了侵权责任法通过侵权责任的承担从而阻

止、威慑侵权行为。医疗领域作为高危行业，社会

应共同承担该技术发展所难以避免的风险，因此医

疗责任保险应当对无过错医疗责任进行赔偿，但对

于医疗领域的故意侵权行为，保险公司赔偿后应积

极向医疗机构进行索赔，否则将降低行为人应当承

担的注意义务，甚至引发道德事件的发生。无过错

医疗事故使得索赔不依赖于医疗机构过错的认定，

患者能及时获得赔付，避免了医患双方正面冲突，

使赔偿程序简便易行［6］。保险人应当对不当赔偿请

求积极抗辩，既不得消极被动承认第三人诉求，也

不得恶意抗辩使患方应得赔偿减损。对《保险法》

第66条规定的“其他的、必要的合理费用”可以作目

的性扩张解释，只要是被保险人抗辩所负担的必要

费用都应当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抗辩义务的履

行应当在被保险人告知患方已向其主张赔偿之时，

但对于医患双方以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保险人应

当交由双方协调处理，不宜过分干涉。由于保险人

按保险合同履行抗辩义务，其相应权利减损，若保

险人未积极履行抗辩义务将不得主张对被保险人

的抗辩。但目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中将保险人的

抗辩义务规定为权利，这使得保险人未对第三人抗

辩不属于违约行为［20］。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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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保险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及时介入纠纷处理之

中，了解事故详情，增加其参与事故调查的积极

性。同时医疗责任保险应当突破《保险法》第 65条
第3款“先付后偿”原则，若严格遵循《保险法》第65
条第3款的规定，一旦医疗机构拒绝承担责任，患者

将无法及时获得赔偿，而第三人所受损失关乎生命

健康，法律应当加强对该责任保险中第三人利益的

保护，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请求。

（三）推动保险公司介入医患纠纷调解机制

保险公司应当与医疗纠纷调解相衔接，提升保

险产品科学性的同时，简化纠纷处理程序，主动参

与调解工作，提升赔付工作效率［21］。目前我国以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责任保险为核心的医

患纠纷解决机制正在探索建立，2010年颁布的《关

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保

险公司应当以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为理赔

依据，医疗责任保险理赔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医疗

纠纷解决上应当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而该由卫计

委、司法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仅倡导性地构建制度框架，效力层次低且可操作性

不强，国家有必要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中

明确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确定下来［8］。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专门调解医患纠纷而设立的

第三方调解机构，应当由政府出资组建，由医学、法

学等多方专家组成，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在中立前提

下积极促成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同时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的专业

部门，将专业化调解组织介入医疗纠纷处理之中，

并与医疗责任保险相衔接，有助于充分发挥各方优

势促进纠纷解决，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保险公

司理赔应当以该调解协议为依据，调解委员会应积

极配合保险公司对事故成因、责任范围、纠纷性质

等因素做出精准判断［9］。

（四）构建多层次医疗风险负担机制

医疗领域风险仅靠医患双方、行业自治分担远

不能达到预期成效，国家政府、社会、相关行业在医

疗风险分担机制中都承担着特定责任，而商业保险

在该机制中扮演风险管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目

前，我国总结了医疗改革成效，逐步建立以医疗机

构参与的医疗责任保险为主体、患者参与的医疗

意外保险和医疗风险基金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

的医疗风险管理体系。实践证明，多层次风险分

担机制的建立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成效产生显著影

响，针对损失程度和发生频率较低的风险事故可

以采取风险自留措施，由医疗机构内部建立医疗

风险基金池；通过医学会等行业组织协会对从业

人员进行心理健康和技术培训，并进行监督管理，

避免风险发生；建立专业纠纷沟通渠道，避免风险

发生后矛盾激化，及时控制风险；鼓励患者购买医

疗意外险，扩大医疗事故赔偿范围并提高理赔效

率［2］。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协同发生作用，提

高全社会医疗风险管理能力，优化配置医疗资源，

为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构建良好社会环境，促进

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四、结 语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风险社会化分担的重要手

段，理应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发挥其缓解医患矛盾、

分散社会风险的积极作用，然而我国当前医疗责任

保险制度实践效果却不孚众望。我国应当在科学

立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平衡医患关

系、分散医疗风险的重要作用，政府积极推行并宣

传教育，完善配套医疗责任保险保障制度，消除医

患间的对立情绪，保障患者最佳利益的同时，促进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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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disperse the risk of compensation
in medical institutions，and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China has implemented a medic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the system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is still unsatisfactory due to the short time of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legal regulations and supporting policy incentives. In
the era of smart medical care，China should improve relevant legislation，ensure i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ans，promot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intervene in the media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construct multi ⁃ level medical risk burden mechanism， and fundamentally overcome the lack of market
development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edic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The lack of scientific design of insurance
products has promot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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